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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大宁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单笔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 产百分之

二十的公告

一、借款人情况

截至 2023 年 12 月末，上海大宁资产经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大宁集团”“公司”）合并报表范围内新增借款且

单笔金额超过公司 2022 年末净资产的 20%。借款主体为公司下

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宁万城市更新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万

公司”）。宁万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，注册资本 15.20

亿元。

二、借款协议主要内容

宁万公司于2023年 11月3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静安支行、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静安支行、上海浦东发展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闸北支行、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宁支

行签署《静安区 238 街坊零星旧改项目银团贷款合同》，合同总

金额为人民币 657,155.00 万元，借款用途为静安区 238 街坊零

星旧改项目动迁安置及后续项目开发建设，借款期限为 10 年，

由大宁集团提供保证担保，后续随项目进度增加以 238 街坊零星



旧改项目下土地使用权、在建工程及竣工建筑物等提供抵押担保。

宁万公司该贷款分别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、12 月 1 日和 12

月 22 日放款 135,247.99 万元、161,023.60 万元和 50,396.66

万元，合计新增 346,668.25 万元，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

38.48%。

三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

上述新增借款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项目建设需要，属于

公司正常经营活动。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，资产结构稳定，公

司上述新增借款不会对公司财务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

影响。

四、信息披露承诺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银行间

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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